
 

[本綜合版本未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正式採納。] 

 

 

 

 

 

 

 

 

 

於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註冊成立的 

 

 

CHINA BEST GROUP HOLDING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組織章程大綱 

 

 

及 

 

 

公司細則 
（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採納， 

並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五月四日、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 

二零零九年十月六日、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經修訂）  

 

 

 

 

 

 

 

 

 

 

 

 

 

[附註：本組織章程大綱及公司細則之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3. 本公司為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界定的獲豁免公司。 

 

4. 本公司有權持有位於百慕達的土地，包括（但合共不超過）下列土地－ 

 

 無 

 

5.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2,500,000,000.00港元*#，分為每股0.10港元的股份。@+本公

司的最低認購股本為100,000.00港元。 

 

6. 本公司的組成及註冊成立目的為－ 

 

 請參閱隨附之附表 

 

 

 

 

 

 

 

 

 

 

 

 

 

 

 

 

 

 

 

 

 

 

 

 
* 根據分別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及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分別由

100,000.00港元改為50,000,000.00港元及由50,000,000.00港元改為150,000,000.00港元，分為每股0.10港元的

股份。 
# 根據分別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及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分別由 150,000,000.00港元改為 50,968,783.00港元、由 50,968,783.00港元改為

150,000,000.00港元、由150,000,000.00改為600,000,000.00港元及由600,000,000.00港元改為2,500,000,000.00

港元，分為每股0.05港元的股份。 
@ 根據分別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分

別由101,937,566.00港元改為50,968,783.00港元及由527,448,961.45港元改為105,489,792.29港元。 
+ 根據分別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二零零九年十月六日及二零一八年十月十

六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本公司每股股份的面值分別由每股0.10港元改為每股0.05港元、由每股0.05港元改

為每股0.01港元、由每股0.01港元改為每股0.05港元及由每股0.05港元改為每股0.10港元。 

 根據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由508,428,313.3港元改為

101,685,662.6 港元。




































































































































